
申请企业需提供资料明细：
1、业务申请表（原件）                  
2、营业执照正、副本复印件
3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、行业许可证复印件
4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、具体经办人员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
5、主要负责人简历、身份证复印件、个人征信报告（主要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股东、财务负责人等）
6、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夫妻双方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婚姻证明复印件、个人征信报告，个人家庭财产清单及财产证明材料（财产有共有人的，须提供共有人的资料及共有该财产的证明）
7、企业征信报告
8、本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（董事）会决定的对外借款、担保和抵押等决议文件（原件）
9、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情况证明
10、注册验资报告复印件
11、近三年经会计（审计）事务所验证的财务报表、今年当期、去年同期财务报表及近三个月财务报表、变化较大的相关科目说明（同时提供电子版）
12、借款、承兑及其他资信明细；对外担保明细；当期应收票据、预付账款、存货、固定资产明细；企业银行账户明细（同时提供电子版）
13、上年12月份和当期纳税申报表、完税证明。
14、企业简介、项目情况介绍
15、企业及主要产品技术专利证书、获奖证书等复印件
16、无社会融资保证书
17、企业较大额度的购销合同
18、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
19、近三个月水费、电费等相关费用发票
20、担保物权利证书复印件或清单(如土地证、房产证、机器发票等)及所有权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结婚证复印件，经营权属证明及租赁合同复印件
21、个人住房抵押房产不是抵押人唯一住房证明和抵押财产信息确认表
22、第三方企业（关联企业、担保企业）的基础资料
我单位保证所提供的上述资料真实无误，如有不实，我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。
以上资料请全部加盖公章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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